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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20号建议的

答复

张建英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明令禁止在居民小区或人群聚居的地方大量饲养鸽群、犬类等飞禽走兽，改善城乡居住环境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目前，我县城乡人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，但仍然在一些局部地方存在着问题和隐患，主要是一些居民住户为了一己之私和满足自己的喜好，在住宅小区内，或是人群聚集的地方，大量饲养鸽子、家禽以及犬类，使得这些地方鸟毛满天飞，粪便遍地有，既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和生活，也污染了周边环境的空气水源等，更别提这些动物本身所携带的一些病菌、细菌会随时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小区居民烦不胜烦，怨声载道，已不堪困扰。只因这些地方有的是无人管理小区，而有的即使有物业管理人员，也无人去管，更无法管理。
2、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一是根据《云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，严禁在居民小区或人群聚居的地方大量擅自饲养家畜家禽，对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，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建监察机构责令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，并可处以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。在县城建成区，有物业服务的住宅小区，由县住建局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或接到主业投诉后及时上门劝阻、制止，劝阻无效时由城建监察机构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予以没收。针对城中村、无物业服务企业的小区，管理方面的责任主体为属地政府，由属地政府加强对散养家禽的管控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我局将加大宣传力度，呼吁小区业主自觉遵守各类行为规范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，努力维护多数业主的合法权益，加速推进和谐、宜居城市建设。
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角云春     联系电话：67786995）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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